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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下属公司重大合同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协议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准后生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项目需依据施工进度及付款周期逐步

确认收入，双方已就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重大事项进行了约定，但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存在受到政策因素、恶劣天气、融资进度、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而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合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本次签署补充协议有利于减少

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改善公司经营现金流，降低资产风险。本次签署补充协议

有利于原合同的继续执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

2023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以公司未来披露的定期

报告为准。 

 

一、合同概述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明电

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明工程”）与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乡天海”）及河南劲风

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劲风”）于 2016 年 12月 1日签署了《南

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承包合同》（以下简称

“原合同”），合同金额暂定为 109,500 万元，详见公司披露的编号为〔2016〕75

号的《关于孙公司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根据项目施工进展情况，华明工程与内乡天海进一步协商明确本项目的一期

工程范围包括：内乡乍曲乡 5MW 和马山口镇 5MW 光伏场区，2座升压站，外线工

程的设备材料采购、安装、调试及相关技术服务，一期项目工程款结算金额为

26,700 万元；二期工程范围包括：内乡乍曲乡及马山口镇剩余 140MW 光伏场区

设备采购、安装、调试、技术服务等工作，二期项目工程款金额 82,800 万元（该

金额将视具体工程造价等情况经双方协商后进行调整）。截至目前，华明工程尚

未收到内乡天海支付的一期项目工程款。另由于受 2018 年“531 光伏”新政等

不可抗力及组件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二期工程尚未开工建设。 

 

二、本次签署补充协议暨进展情况 

1、内乡天海已取得融资批复，拟通过融资方式支付一期项目部分应付未付

工程款及二期项目建设款项。 

2、公司为了减少长账龄应收账款，改善经营现金流，降低资产风险，经与

内乡天海友好协商，华明工程拟与内乡天海启动二期项目建设并签署《南阳市内

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3、由于当前市场光伏组件价格及相关建设成本与原合同签订时已大幅降低，

因此双方同意将二期项目合同额（即扣除一期项目结算额后原合同剩余金额）由

82,800 万元变更为 37,515 万元（具体根据实际装机容量于工程结算时予以确

认）。 

4、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补充协议及办理内乡天海在办理租赁业

务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等。 

 

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补充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同意将二期项目合同额（即扣除一期项目结算额后原合同剩



余金额）由 82,800 万元变更为 37,515 万元，固定单价（含税）为：2.68 元/W。

（具体以实际装机容量为准，于工程结算时予以确认）。 

二期项目工程范围包括：内乡乍曲乡及马山口镇剩余 140MW 光伏场区设计、

设备采购、安装、调试、技术服务等工作。 

2、甲、乙双方同意，二期项目开工建设条件如下： 

2.1 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一期项目不低于 13000 万元工程结算款； 

2.2 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二期项目预付款，付款金额不低于 10000 万元；甲

方应于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30 日内向乙方支付符合前述要求的二期项目预

付款：a、补充协议生效；b、收到乙方保险单（建安工程一切险（如有）、第三

者责任险以及雇员意外伤害险（如有））。 

3、乙方同意项目并网后，在优先偿还融资租赁还本付息及电站日常运营费

用后支付项目剩余工程款。 

4、二期项目工期 

在满足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的开工条件的基础下，甲方与乙方计划二期项

目工期如下，若开工条件延后，则二期项目工期顺延： 

计划开始工作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2023 年 12 月 31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4 年 6月 30 日。 

5、本项目二期项目价款的支付阶段分为：预付款、进度款、验收款、竣工

结算款、质保金。各阶段付款相关办法及程序如下： 

5.1 预付款 

预付款用于乙方为二期项目施工购置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修建临时

设施以及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预付款必须专用于二期项目。 

5.2 工程进度款、并网款、验收款、竣工结算款 

工程进度款：工程进度款总额为暂定二期项目总价的 50%。 

全部并网款：并网款总额为暂定二期项目价款的 5%。 

验收款：验收款总额为暂定二期项目价款的 5%。 

竣工结算款： 

工程试运行和移交生产验收中的整改项全部整改完成并经甲方认可后，乙方



向甲方提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内容，

进行工程竣工结算，甲乙双方应及时办理结算相关事宜，自乙方最后一次提交竣

工结算报告后 1 年内，双方未对竣工结算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该竣工结算报

告。 

在以下条件满足后甲方支付至工程结算价的 95%： 

1）竣工结算报告已由甲方和乙方认可： 2）乙方已提供总数额为二期项目

竣工结算价 100%的发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且经甲方审核无误的发票）； 

5.3 质保金的扣留及支付 

质量保证金为竣工结算价的 5%。 

6、补充协议自协议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乙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准后

生效；补充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

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有约定的，以补充协议为准，补充协议未约定事项，以原

合同为准。 

7、丙方在原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不变，并同意在融资租赁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

日内将甲方 100%股权质押给乙方作为甲方对乙方付款义务的担保。 

8、如因乙方原因未在 2024 年 6月 30日前完成全容量并网或项目质量存在

瑕疵导致甲方对融资方产生违约，则按补充协议和原合同相应条款向甲方承担违

约责任。 

 

四、合同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有利于减少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改善公司经营现金流，

降低资产风险。本次签署补充协议有利于原合同的继续执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 2023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

影响，具体以公司未来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五、风险提示 

项目需依据施工进度及付款周期逐步确认收入，双方已就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关键重大事项进行了约定，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受到政策因素、恶劣天

气、融资进度、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合同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变更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阳市内乡乍曲乡马山口镇

光伏电站项目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该议案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无

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1、《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月 30 日 


